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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渔业资源因其流动性和可再生能力强成为南海周边国家竞相争夺的主要资源之一，由此也

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纠纷，为此，南海各方建立了相应的合作机制。实践证明，这些机

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应借鉴渔业共同管理和负责任渔业的有关理论，建立南海渔

业资源的合作机制，实现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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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南中国海属于封闭性的海域，在南海周边分布着

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

等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由于油气资源的发

现，使南海成为是世界权益争议面积最大的海域。目

前，南海 “六国七方” （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占领

格局已经形成，局势复杂，其中尤以南沙群岛最为突

出。在南沙群岛，东南亚各国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强

行侵入中国南沙群岛，目前为止，断续线内的海域被

占情况 估 计 是：越 南１．１７×１０６ｋｍ２，菲 律 宾６．２×
１０５ｋｍ２，马来西亚１．７×１０５ｋｍ２，文 莱５×１０４ｋｍ２，

印尼３．５×１０４ｋｍ２。① 复杂的南海局势和利益纠纷给南

海渔业资源开发和保护带来了冲击和影响，不仅造成

渔业资源开发的过度衰退，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南海周

边渔民的生产生活。
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展开了积极的

讨论和研究。秦炜章 （１９９７）研究了 《中越协定》的

签署对我国北部湾渔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黄永兰，黄

硕琳 （２００１）分析指出南海区将有大批渔船从湾西部

渔场退出，造成经济损失约３．３亿元，同时渔民转产

难度较大，会对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更大压力，增大机

动渔船禁渔区和禁渔期等制度实施难度。车斌、熊涛

（２００９）分析了南海争端以及南海区国家之 间 划 界 会

给渔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全红霞 （２０１０）分析指出

南沙海域的大量渔业资源遭到周边国家的开发，年渔

获量超过中国每年在南沙海域的渔获量。此外，针对

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争端以及造成的影响，部

分研究者展开了如何消除这些争端方面的研究，如王

大燕 （２０１０），龙春 燕 （２０１０）等 都 展 开 了 南 海 渔 业

合作的法律方面的探讨，曹蕾蕾、杨宁生 （２０１０）分

析了中越在西沙群岛的渔业冲突与争端，认为增强国

防力量，建 立 合 作 协 议 和 加 强 交 流 等 能 够 解 决 上 述

争端。
在对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研究的基础上，有学

者进一步对合作中机制进行研究。Ｋｕａｎ　Ｈｓｉｎｇ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１）指出通过南海渔业的合作和对话 能 够 消 除 彼

此之间的渔业矛盾。朱坚真 （２００６）从建立生物资源

保护机制的角度对海洋渔业资源合作开 发 进 行 研 究，
并提出了构建南海区域性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协

作系统。此后，他 （２００７）重点研究了广东省发展海

洋渔业过程中如何与南海周边国家进行合作，提出了

相应的合作机制。以此为基础，邹桂斌 （２０１０）提出

了中国与马来西亚渔业合作的机制。郭文路、黄硕林

（２００７）通过对南海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 理 与 共 同 养

护必要性及可行性的分析，提出了南海渔业资源区域

①　李 金 明，南 海 石 油 开 发 不 能 “只 说 不 做” ［Ｎ］，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ｎｅｗｓ／ｃｊｘｗ／２００９０９／ｔ２５４６８９６．ｈｔｍ， 中 国 能 源

报，２００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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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的方案。全红霞 （２０１０）从法学

的角度探 讨 了 南 海 渔 业 资 源 合 作 开 发 机 制。而 在 中

国－东盟 海 洋 渔 业 资 源 合 作 开 发 研 究 方 面，柳 岸 林

（２００５）指出了中国与东盟在渔业合作方面 主 要 通 过

双边谈判、召开论坛以及开展多种多样的渔业合作主

体活动，共同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 之 间 的 渔 业 活 动。
张士 海、陈 万 灵 （２００６）指 出２００２年 签 订 的 《中

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各国

进行渔业合作重要前提，并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渔

业合作的框架和机制。
上述研究多是强调南海渔业资源衰退及南海渔业

争端的解决应通过政府间的对话、磋商及交流等方式

解决，而对于基于共同渔业管理及其具体的模式和运

行机制的研究则比较少。为 此，本 文 将 以 此 为 基 础，
深入探讨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的机制。

二、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机制的实践

１．签订双边或 多 边 渔 业 协 议，共 同 开 发 南 海 渔

业资源

签订双边或者多边渔业合作协议是当前南海渔区

渔业合作机制中的主要形式。一直以来，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在渔业方面有着合作的基础，双方也积极不断

的促 进 在 南 海 渔 业 发 展 方 面 的 合 作。２００１年４月，
中国和印尼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印度尼

西亚海洋事务与渔业部关于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简称 《谅解备忘录》），此后又签订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农业部和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渔业部就利用印

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部分总可捕量的双边安排》 （简

称 《双边安排》）。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６日，双方对２００１年

签订的 《双边安排》进行了修订，签订了 《关于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 渔

业部就利用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部分总可捕量的双

边安排〉的议定书》，进一步明确双方渔业 合 作 的 内

容及范围。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国与东盟１０国签署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以农业为

优先合作部门，为渔业的合作提供了空间。２００４年９
月，中国和菲律宾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

菲律宾共和国农业部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双 方 决

定在渔 业 领 域 开 展 层 次 更 深、范 围 更 广 的 合 作。同

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共进行了３次渔业合作谈判，促

成了中马 渔 业 合 作 论 坛 的 召 开。２００５年３月 底，中

菲渔业联 合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召 开，双 方 就 渔 业 捕

捞、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和渔业科技交流等方面深

入交换 了 意 见。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中 国－东 盟 自 由

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将极

大推动东南亚地区经贸的发展，为渔业合作带来更广

阔的空间和新的契机。
东南亚各国之间也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渔业

合作。１９６７年 东 南 亚 渔 业 发 展 中 心 成 立。自 成 立 以

来，该中心积极促进和倡导东南亚各国与世界其他国

家进 行 渔 业 合 作，以 促 进 东 南 亚 各 国 渔 业 的 发 展。

２００３年越南和 印 度 尼 西 亚 签 署 了 渔 业 及 水 产 养 殖 协

定，以加强两国在渔业生产、水产品加工和渔业管理

等方面的 合 作。２００６年，菲 律 宾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签 署

备忘录协议，将 两 国 间 的 渔 业 合 作 协 议 延 长 至２０１１
年。在备忘录中，双方承诺为促进共同开发海域中的

渔业可持 续 发 展，将 提 高 在 渔 业 资 源 保 护 方 面 的 合

作。此外，印度尼西亚还通过签订渔业备忘录和联合

经营等形式加强与外国的渔业合作。

２．划定共同渔区，加强渔业共同管理

在北部湾海域中，中国和越南之间渔业矛盾依然

存在。北部湾是中国广西、广东和海南三省 （区）渔

民的传统作业渔场，也是越南渔 民 的 主 要 作 业 海 域。
一直以来，双方在北部湾海域的渔业活动始终存在着

矛盾和纠纷。为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双方也一直在

进行不懈的努 力。例 如，１９５７、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３年，中

国和越南签订三次渔业协定，而第三次渔业协定明确

规定，双方渔船不得进入对方近 海 协 议 线 （即１２海

里线）内捕 鱼。① １９６９年８月，渔 业 协 定 失 效 之 后，
双方很长时间未签订新的渔业协定，渔业冲突日益严

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施后，越南出于划定专

属经济和大陆架的要求，不断加强对北部湾海域的控

制，出动军 警、舰 艇 和 其 他 武 装 船 只 等 深 入 到 东 经

１０８０线附近抓扣中国船只。据统计，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９９
年期间，越南在北部湾抓扣中国渔船事件６７４起，涉

及渔船１３５９艘，死亡渔民７３人。
为化解两国在北部湾海域的矛盾，双方经过多轮

谈判与磋商，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签 订 了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

海、专属经济区 和 大 陆 架 的 划 界 协 定》 （以 下 简 称

《协定》）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以下简称 《渔业协

定》），并于２００４年 正 式 生 效，同 时 成 立 由 双 方 的 渔

业、外交、公安边防、总参等部门代表组成的中越北

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负责 《协定》的落实。２００４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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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 越 北 部 湾 划 界 协 定 情 况 介 绍 ［Ｎ］，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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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部网站 ．



月又签汀了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补充议定书》。
《渔业协定》和 《补充议定书》规定了北部湾共同 渔

区 （图１）、过 渡 性 安 排 水 域 及 小 型 渔 船 缓 冲 区 的 范

围和管理措施。① 共同渔区是双方在互相尊重主权和

管辖权的基础上，划定了面积较大的两国渔船都可进

入的跨界 渔 区，几 乎 涵 盖 了 北 部 湾 大 部 分 中 高 产 渔

区，时限１５年。为 贯 彻 落 实 共 同 渔 区，由 中 越 北 部

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制定了 《北部湾共同渔区渔业资源

养护和管理规定》（２００４），以养护、管理和可持续利

用北部湾共同渔区的渔业资源，维护共同渔区的捕捞

作业秩序和安全。

图１　北部湾划界协定线及共同渔区示意图

３．建立区域多 层 级 的 合 作 机 制，共 同 推 动 南 海

渔业的发展

在国家间签订的双边协定基础上，成立相应的联

合委员 会，负 责 《协 定》的 具 体 落 实。２００１年 中 国

—印尼 《谅解备忘录》中：双方同意成立中国—印尼

渔业合作混合委员会，负责合作的具体计划和实施方

式。２００４年，中 国 和 菲 律 宾 在 渔 业 合 作 方 面 设 立

“渔业合作联合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两国间渔业

合作的相关事宜。在北部湾渔业合作方面，在中越双

方设立的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下分别建立了中越北

部湾渔业资源专家组，北部湾渔业海上联合监管机制

以及北部湾海域护渔巡航协作机制，共同维护北部湾

渔业的稳定。同时，针对北部湾海域渔船众多、航运

繁忙，渔事纠纷和海难事故持续增加的情况，又建立

了 “交界海域渔事纠纷处置协作机制”、“渔船碰撞事

故事故处理协作机制”和 “渔船遇险救助协作机 制”
三个工作机制，以促进相关协定的具体实施。

同时，中国 省 区 之 间 为 开 发 和 保 护 南 海 渔 业 资

源，也 纷 纷 展 开 合 作，建 立 相 应 的 合 作 机 制。２００９
年９月，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签订了 《两岸共同制定

台湾海峡渔业资源养护方案意向书》、《海峡两岸海洋

与渔业学术交流与合作意向书》、《推动海峡两岸渔事

纠纷调解备忘录》等，进一步促进两岸政府间及民间

在渔业领 域 的 合 作。２０１１年，广 东 和 广 西 两 省 签 署

了渔政管理协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南海北部渔业资源

开发中的合作与管理。２０１１年８月５日，“南海渔业

开发模式创新论坛”在中国海口举行，与会专家提出

了南海渔业经济合作区的构想，并提出了若干南海渔

业资源开发中的合作机制。
三、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中的矛盾与纠纷

上述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南海渔业资源的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促进了各国渔

业的发展，维护了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和海上作业安

全。但是，因为南海主权权益争端的存在，南海各方

围绕着主权争议产生的渔业矛盾和纠纷并未在已经建

立的合作机制的作用下获得完全解决，甚至在某些国

家之间还表现的比较突出。

１．围绕主权争议，渔业纠纷不断

一直以来，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中，由于主权争

议导致的南海周边国家权益争端和矛盾不断，由此对

渔业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造

成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和资源严重衰退的原因之一。与

南海的主权争议相类似，在渔业冲突中比较突出的是

中越在北部湾及中菲和中马之间在南沙海域的渔业纠

纷。② 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每年都在渔汛期

以各种理由抓扣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作业渔船，甚至

发生恶性撞船，打死打伤中国渔民事件。据不完全统

计，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 共 发 生 袭 击、抓 扣 中 国 渔 船 事 件

９２起，抓扣渔 船８３艘，死 伤 渔 民３１人。１９９９年 全

年共抓扣渔船１５０艘，平均每３天抓扣一艘，死伤３０
余人。③ 另 据 海 南 省 外 事 侨 务 办 公 室 统 计，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年海南省涉外渔业事件 （包括北部湾渔业事件）
中，被菲律宾抓扣６５宗，占３５．７％；马来西亚抓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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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宗，占４０．７％；越南抓扣３１宗，占１７．０％；印度

尼 西 亚 抓 扣 ５ 宗，占 ２．７％；不 明 国 籍 ７ 宗，占

３．９％。①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中 国 渔 民 被 非 法 扣 押，抓

扣的总共７５起，被抓口的渔船７５艘，被抓扣的人员

７３６人，经济 损 失 达３５００万 元。２００９年，外 国 渔 船

侵入中国海疆就达１２１艘次。这表明近年来，南海有

关国家在南沙海域干扰、袭击、抓扣中国生产渔船的

行动愈演愈烈。此 外，中 国 也 于１９９９年３月 开 始 颁

布年度 《南海休渔令》，但是越南、菲 律 宾 两 国 政 府

却公开表示 “不承认、不接受”，称中国 “无权禁止”
其渔民捕捞活动。② 这些举动不仅是对已有合作机制

的破坏，而且影响了南海地区的稳定，导致渔业资源

不能正常的开发与保护。

２．北部湾划界后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 《协定》和 《渔业协定》生效后，中越两国相

关部门为落实协定，认真 履 行 职 责，密 切 协 作 配 合，
积极开展工作，努力促进双方的合作。经过６年多的

机制运行，北部湾渔业生产发展、海上作业秩序相对

稳定。到目前为止，在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的

努力下，共 召 开 了 六 届 渔 委 会 年 会 及 十 二 次 筹 备 会

议，在合作机制建设、渔船安排、相关管理以及纠纷

解决、渔民培训、入渔指标分配、捕捞许可证发放以

及海上监管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③ 为贯彻落实

《协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渔业协定》的落实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双

方渔业利益冲突。中国渔船在北部湾正常作业时还时

常遭到越方 武 装 船 只 抢 劫 和 开 枪 袭 击，如２００５年１
月８日，中国海南省的几艘渔船在北部湾海面海上分

界线中方一侧正常作业时，遭到越南三艘没有船号的

船只袭击。④ 这些事件的发生，给双方的渔业合作产

生了不利影响，破坏了渔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３．南海渔业矛盾不断升级

随着南海权益争议的升温，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中

的纠纷和矛盾所使用的方式和手段也不断升级，严重

影响了渔业的生产和渔民正常的生活。表现为： （１）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对本国渔业采取积极的

扶持政策，有组织、有预谋地鼓励其渔船进入南海各

大渔场和深水海域作业，疯狂掠夺南海渔业资源。如

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等国生产渔船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船体吨位、渔船动

力不断加大，作业范围日益向深海延伸。除南沙海域

外，一些国家的渔船常年在西沙海域生产，不少渔船

甚至进入我国领海内从事非法捕捞活动。（２）这些国

家经常以各种理由扣押、抓捕我国渔民，甚至公开出

动军用 舰 艇 驱 逐、撞 击 我 国 渔 船，打 死 打 伤 我 国 渔

民，挑起各种矛盾和事端。如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一

艘中国 “福远渔１３２”号渔船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岛

的阿拉夫拉水域遭其海军的追赶和炮击，造成中方船

员１死２伤。⑤

另外，南海 相 关 国 家 也 不 断 制 造 渔 业 纠 纷 和 矛

盾，将问题复杂化。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６日期

间，我国广东省和海南省共６艘渔船因误入菲律宾海

域捕鱼，被菲海岸警卫队扣留，最终菲方提出附带政

治色彩的要求，并在没收渔船和罚款的情况下才得以

解决。⑥ 此外，南海 相 关 国 家 还 将 渔 业 问 题 国 际 化，
使南海渔业问题掺进了区域外国家的利益，使本已棘

手的纠纷和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综上所论，目前南海地区渔业合作机制框架还不

够完善，表现为合作中缺乏利益共享制度，尚未建立

制度化的合作机制以及不健全的合作规则与运行机制

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机制

至今还处于自发的、松散式的发展阶段，没有进入整

合层面，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南海各方在渔业资源开发

中的 “本位主义”。因而需要改进和完善 现 行 合 作 机

制，建立具有整合性的、制度化的机制，推动南海渔

业资源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的实现。
四、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机制的改进与完善

近年来，渔业共同管理逐渐成为各国在处理公共

渔业资源方面的有效做法。渔业共同管理强调的是政

府、渔业 资 源 使 用 者、非 政 府 组 织 （ＮＧＯｓ）、科 研

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渔业参与者以不同的身份，按照占

有份额的多少参与区域渔业管理，共同实现该区域渔

业的合作 开 发 与 共 同 保 护。渔 业 共 同 管 理 之 所 以 必

要，是因为它更加强调渔业管理的过程和程序，能够

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参与者参与渔业管理的积极性，实

现渔业 资 源 的 最 大 限 度 保 护。另 外，１９９２年５月，
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部长级国际责任制 渔 业 会 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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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国家提出 “负责任渔业 “的概念，并建议联合国

把未来的１０年定为 “责任制渔业的十年”。此后，又

连续召开了多次国际性渔业会议，均以 “责任制渔业

“及渔业的共同管理为出发点，探讨高度洄 游 鱼 类 及

跨界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对策。由此可以看出，渔

业共同管理不仅在理论性切实可行，而且已经得到各

国的普遍认同和实践的应用，已经成为当前渔业管理

中最为有效和最为主要的管理方式。
一般来说，基于渔业共同管理的区域合作与发展

机制有两种类型：一是正式化的合作机制；二是非正

式化的合作机制。正式化的合作机制是建立具有明确

性的、规范性的并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合作机制，共同

管理渔业 资 源。非 正 式 化 的 合 作 机 制 是 某 些 非 正 式

性、非定期性的、民间互动性质的合作机制，配合正

式化的合作机制实现共同管理。一般来讲，正式化的

合作机制更有利于推进渔业管理的实现，而非正式化

的合作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渔业管理的实

现，但是其软约束力在解决具有冲突性的渔业管理者

实现合作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根据南

海区渔业资源的特点和周边国家在管理渔业方面的经

验，正式化的合作机制更能够促进南海渔业资源合作

开发与保护的实现，同时辅以非正式化的合作机制共

同管理南海区渔业资源。
南海的主权虽属中国，但是渔业资源的特性决定

了南海六国七方都负有养护和管理该区域渔业资源的

义务。基于渔业共同管理的南海区域渔业合作机制的

建立不仅顺应了国际区域渔业组织建立的趋势，也是

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负责任渔业生产的要

求；同时也是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 宣 言》，启 动 南 海

开发的具体措施之一。因此，南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和

渔业权益争端的解决不仅需要国家之间的共同参与和

相互协调，共同担负起实现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的重任，而且基于渔业共同管理的南海渔业资源合作

机制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各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之

上，即开展渔业合作不能以牺牲某一方的国家主权为

代价。同时以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 协 议》
为基础，借助东盟自由经济贸易区启动为契机，在渔

业共同管理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讨实现南海渔业资

源合作开发和共同保护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构建

一种更高层次、深度合作的、高度整合的、具有战略

意义的经济机制，共同推动南海渔业资源的合作开发

与共同保护。
（一）正式化的合作机制

１．建立 和 完 善 南 海 渔 业 资 源 合 作 开 发 的 组 织

机制

目前为止，南海周边国家在渔业合作方面并未建

立真正有效的组织机构。虽然此前成立东盟渔业协调

组、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较松散 的 “１０＋１”渔 业

合作论坛等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南海地区部

分国家渔业资源的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但是因其并

未将南海地区国家全部囊括其中，特别是缺少中国的

参与，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有鉴于此，建议成立

南海地区渔业资源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管理组织。该

组织强调各成员国的参与性管理为主，以各方在南海

渔业中所占 有 的 份 额 为 基 础 参 与 该 组 织 的 运 行 与 管

理。在组织运行方面，建立和完善包括渔业资源合作

开发的决策机制 （国家领导人会议），日 常 的 决 策 机

制 （农业／渔业部长级会议），完整的议事机制 （渔业

高官会议），日常工作机制 （渔业委员会 和 工 作 组），
功能性的常设机构，对话机制 （与合作区外有关国家

和地区的对话会、论坛和峰会等）等在内的机制。通

过该组织及其运行，实现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的执

法、科技交流、资源调 查 等 方 面 的 共 同 管 理。另 外，
在上述组织的引导下，应加强各方间民间渔业组织的

交流 与 合 作，实 现 各 方 民 间 渔 业 组 织 作 用 的 最 大

发挥。
２．构建 完 善 的 南 海 渔 业 资 源 合 作 开 发 的 法 律

机制

法律是保障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顺利实现的制

度性约束。目前，在国际渔业管理方面，已经建立和

完善了若 干 部 法 律、法 规，包 括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负责 任 渔 业 行 为 守 则》、 《联 合 国 鱼 类 种 群 协

定》、《执行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

与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

定》等，都为公海或争议海域的渔业资源开发、养护

和管理提供了统一的规范。此外，中国与东盟签订的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以农业为优先合 作 部

门，为中国 与 东 盟 渔 业 合 作 指 明 了 方 向。以 此 为 基

础，借助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管理组织

的作用，进 一 步 建 立 和 完 善 包 括 渔 业 资 源 调 查 与 统

计、捕捞限制、渔船与渔具、渔业贸易、渔业增养殖

等方面的法律与法规，形成完善的法律机制体系。

３．构建 完 善 的 南 海 渔 业 资 源 合 作 开 发 的 协 作

机制

（１）渔业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南海渔区

各方之间的渔业科技交流活动，以政府间和民间等多

种渠道组织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包括渔业科技博览

会、渔业交易会、渔业论坛与学术会议等，共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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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渔区渔业资源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
（２）渔业资源联合调 查。在 合 作 组 织 的 框 架 内，

组建渔业资源联合调查队，对南海渔业资源的生物学

状况、洄游状况、种群分布、生产状况等方面进行联

合调查，确定南海渔业的总捕捞量以及各方的捕捞限

额，同时，完善各方的渔获量、作业海域、作业渔具

等互报制度。
（３）渔 业 增 养 殖 的 协 作。以 渔 业 资 源 调 查 为 基

础，针对渔业种类与资源量状况，联合设立渔业保护

区；积极开发渔业的增养殖活动；协调各方，以中国

的休渔制度为基础，实施联合休渔活动，以养护南海

渔业资源。
（４）提高渔业捕捞的后勤协作能力。以合作组织

框架为基础，组建渔业捕捞的联合信息中心，提高渔

业捕捞、获 物 收 集 到 配 送 过 程 的 后 勤 协 作 与 管 理 能

力，同时加强捕捞过程中的渔需保障、船舶修造、防

灾减灾等的协作能力建设。

４．构建 与 完 善 南 海 渔 业 资 源 合 作 开 发 的 协 调

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与制度是渔业资源合作开发中的重

要保障。２００４年签 署 的 《中 国－东 盟 全 面 经 济 合 作

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化解包括 渔 业 纠 纷

在内的区域冲突设置了完整的程序，也为南海渔区渔

业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和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实现

南海渔区的稳定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在上述

法律框架的指导之下，进一步完善渔区的共同执法机

制，组建渔业联合执法队伍，加强对捕捞及养护情况

的监督和管理。同时积极贯彻执行 《ＰＯＡ－ＩＵＵ》中

的有关规定，对越界渔业和非法渔业等行为，采取磋

商、调解和仲裁等程序化解，以维护南海渔区渔业资

源合作开发过程中的正常秩序。
（二）非正式化的合作机制

１．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观念的完善

以落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ＰＯＡ－ＩＵＵ》等渔业法律法规为契机，南海

渔区各方 应 在 渔 业 合 作 组 织 的 指 导 下，加 大 宣 传 力

度，强化南海渔区各方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中的保护

意识，增强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的理念，实现南海渔

业的可持续发展。

２．渔业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南海渔区各方因地理位置的差异和历史文化的影

响，在渔业活动中形成的不同渔业文化，如中国华南

地区的渔 业 文 化 就 明 显 带 有 岭 南 文 化 的 迹 象，而 越

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因政治经济以及自然地理

与气候等原因，在渔业文化方面与中国存在差异，但

各方之间可以通过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 了 解 与 互 信。
应积极发挥 一 些 具 有 品 牌 效 应 和 区 域 影 响 力 的 的 形

式，如中国―东盟 （南宁）渔业文化周等，推动南海

渔区各方渔业文化交流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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